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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妇女联合会文件
苏师大妇〔2020〕4 号

关于评选 2020 年度优秀基层妇联、优秀妇女工作者、

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基层妇联、工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中国梦、

教师美、巾帼行”活动，通过选树宣传先进典型，展示我校女教职

工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时代风采，充分调动女教职工参与妇女工

作的积极性，推动妇女工作深入开展，经研究决定，开展我校优秀

基层妇联、优秀妇女工作者、巾帼建功先进个人评选活动，并在 2021

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进行表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及名额分配

1.优秀基层妇联：以基层妇联为单位申报，评选名额为 5 个。

2.优秀妇女工作者：校院专兼职妇联干部（主席、副主席、委

员、专职干部），评选名额为 10 名。

3.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各单位按女教职工人数的 5%评选，详见

名额分配表。

4.巾帼建功标兵：全校范围内评选 15 名。巾帼建功标兵须从本

单位巾帼建功先进个人人选中推荐产生。

二、评选条件

（一）优秀基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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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全会精神及第十二次全国妇女代

表大会精神，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主动发挥基层妇联组织的作用，

有效推动基层妇女工作的发展。

2.妇联组织健全，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成绩。妇联干部在

群众中有较高威信，领导重视并积极支持妇联工作。

3.围绕学校和本单位的中心工作，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开展灵

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4.切实维护女性师生合法权益，热心为女教职工、女大学生服

务，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优秀妇女工作者

1.在编在岗的校院专兼职妇联干部，两年以上妇女工作经历。

2.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组织协调能力，热心为基层妇女

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有较高的群众威信。

3.积极组织参与省市校妇联开展的各项活动，开拓进取，勇于

创新，热心服务女性师生，妇联工作成绩突出。

（三）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1.工作年限在两年以上，在编在岗的女教职工。

2.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在本职岗位上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3.积极主动参加女教职工活动，热心为大家服务，对妇联工作

提出合理化建议；群众基础好，同事关系和谐融洽，得到群众广泛

认可。

（四）巾帼建功标兵

1.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自尊、自信、自

立、自强。

2.在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工作中，刻苦钻研业务知识，专

业技能突出，具有顽强拼博、锐意进取、勤勉敬业的品质，是本专

业、本领域的杰出女性代表。

3.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社会和学校的安定团结；廉洁自律、克

己奉公，为学校改革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三、推荐评选办法

1.各基层妇联、工会要认真总结近年来的妇女工作，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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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基层妇联”的评选活动。

2.各基层妇联、工会要按照评选条件及名额，广泛听取各方面

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在本单位女教职工中民主推荐，在征求所在

单位党组织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推荐名单，报校妇联、工会研究决定。

3.获评“2020 年度优秀基层妇联”的妇联主席,如申报“2020

年度优秀妇女工作者”,将自动当选。

4.上年度已当选的先进个人，如本年度没有特别突出事迹，原

则上不再推荐。

5．申报单位及个人需上报推荐表一份用A4 纸打印，经所在单

位党委审核同意盖章后，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前报校妇联，同时发

送电子文档至fulian@jsnu.edu.cn。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优

秀典型事迹材料将推荐参加省、市妇联先进评比活动。

附件：1.2020 年度优秀基层妇联申报表

2.2020 年度优秀妇女工作者申报表

3.2020 年度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申报表

4.2020 年度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江苏师范大学妇女联合会

江苏师范大学工会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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